
 1 

证券代码：603016           证券简称：新宏泰           公告编号：2017-001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1176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705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8.4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4,554,5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9,943,506.00 元。上述资金于

2016年 6月 27日全部到位，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瑞华验字（2016）32040001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30 万台电机及 2500 万件模塑制

品扩能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二）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第一次变更情况 

 “年产 30 万台电机及 2500 万件模塑制品扩能项目”原计划选址于原厂区

内。项目使用现厂区内原有存量用地 5,600 平方米。项目新增总投资 23,515.20

万元。由公司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解决。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选址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堰北社

区，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6,667.3 平方米。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 日取得国有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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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证（证书编号：锡惠国用（2013）第 0144 号）。项目新增总投资 5,500 万元。

由公司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解决。 

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将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惠

山区惠山新城风泽路与锦惠路交叉口西北侧，公司以自有资金购置的约 100,146

平方米土地上实施上述项目。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

书编号：苏（2016）无锡市不动产权第 0027181 号）。同时募集资金的用途、建

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变。公司已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

露相关信息。 

二、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及原因 

1、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情况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年产30万台电机及2500万件模塑制品扩能项目”实施地

点再次变更，变更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原计划的实施地点，

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即原厂区内。 

公司拟将另一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也再次变更，变更后

地址也为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即原厂区内。公司于2015年初以自由资金在

厂区内原地翻建综合楼，总投资额为4,085万元，占地面积6820平方米，建筑面

积24,800平方米，共五层，主要用途为研发中心和测试中心。于2016年5月建造

完成。该综合楼的房屋产权证目前正在办理当中。公司拟将该综合楼作为“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2、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原因 

公司原拟将两个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惠山区惠山新城风泽路与锦惠路

交叉口西北侧。经过公司对上述实施地点周边地块的勘测及多方论证，该出让宗

地为滩涂、灰龙糠地质，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该区域地块土层变化较大，大

范围分布较厚淤泥质粉质黏土夹粉土（层厚2.40～18.70米），其承载力、压缩

模量等工程特性较差。但由于募投项目“年产30万台电机及2500万件模塑制品扩

能项目”的主要生产设备为大型液压机和热固注射机，设备本身重量较大，工作

时的负载震动，此类生产设备的安装精度较高，对于土质的要求较高。认为该土

地上不适合安装该类大型高精度生产设备，以免对该募投项目日后的实施带来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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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增加投资风险。为了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解决产能瓶颈问题，公司拟将

“年产30万台电机及2500万件模塑制品扩能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回原厂区内。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原地翻建综合楼，为充分利用公司资产，加快“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

施地点变更至该综合楼。 

三、上述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年产30万台电机及2500万件模塑制品扩能项目”、“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仅涉及实施地点的变更，募集资金的用途、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等

未发生实质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

响，且有利于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投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新宏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0 万台电机及 2500

万件模塑制品扩能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仅涉及实施地点的变更，未涉及

募集资金的用途、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等的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本次实施地点的变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

响，且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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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

董事亦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东海证券对新宏泰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七、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月 13日 


